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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相关资质（必填） 
1. 工程设计资质：请提供加盖公章的具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工程设计综合资质或建筑

行业（建筑工程）专业乙级及以上资质。 

2. 营业执照：请提供加盖公章的有效营业执照（三证合一）复印件。 

二、是否为中小企业（必填） 
提交《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类），需明确企业类型（若为中小企业）。 

三、法人授权书（必填） 
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需法人代表签字及加盖公章），明确授权代表姓名、职务及权限

。 

四、公司简介（必填） 



简要概述公司成立时间、核心业务领域以及设计团队的规模与实力。 

五、服务方案（必填，需对应评审指标） 

（一）设计方案合理性 

1. 针对核医学科设备安装环境、防护标准（需符合国家规范）及空间布局的专项设计说明，

附初步设计图纸（含平面图、剖面图）。 

2. 详细列出改造成本概算明细，包括但不限于防护工程、设备配套工程等各项费用。 

3. 设计理念及流程优化说明（如如何提升核医学诊疗效率、保障医患安全）。 

（二）服务保障措施（必填） 

1. 质量保障：提供设计质量管控流程（如内部审核机制、专家评审计划）及验收标准。 

2. 进度保障：明确设计周期不超过 30 日历天，并提供详细的阶段进度计划表（涵盖现场勘

测、效果图、方案初稿、深化设计、成果交付等关键节点），同时制定有效的延误应对措

施。 

3. 后续服务：承诺提供免费施工过程设计跟踪服务、设计协调服务、技术支持服务、项目竣

工验收以及完成环评评审等工作。 

六、项目团队资质文件（必填，需对应评审指标） 
1. 项目负责人： 

◦ 提供一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证书复印件。 

◦ 提供建筑类高级及以上职称证书复印件。 

◦ 近 3 个月社保证明（加盖社保部门公章）。 

2.团队成员： 

◦ 提供建筑、结构、给排水、电气、暖通、造价等专业注册人员的注册证书复印件。 

◦ 上述人员需提供近 3 个月的社保证明，证明中需明确体现单位名称，并加盖社保部门

公章。 

◦ 团队成员分工表（明确各专业人员职责）。 

七、同类项目业绩证明（必填，需对应评审指标） 
1. 业绩要求：需提供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至今承接的与核医学科相关的设计项目，包括但不

限于核医学科室改造、放射性设备安装设计等。 



2. 证明材料： 

◦ 每个业绩需提供合同关键页（含项目名称、合同金额、服务内容、签字盖章页）或中

标通知书复印件。 

◦ 若合同文本中未明确体现‘核医学’相关字样，则需额外提交项目内容说明函，并加盖甲

方公章以证实项目相关性。 

3.业绩表格式： 

范例： 

序号 采购单位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万元） 
服务周期 证明材料页

码 

1  核医学科改

造设计 
20 2023.05-

2023.08 
第 X 页 

...  ... ... ... ... 

八、价格方案（必填，需对应评审指标） 
1.报价要求： 

◦ 总报价需小于 9.99 万元，注明是否为总价包干（含所有设计费用、后续服务费用等）

。 

◦ 若报价超过预算，视为无效响应。 

2.报价表格式： 

 

项目名称 总报价（元） 设计周期（日历天

） 
备注 

门诊医技楼负一层

核医学科改造工程

设计 

¥XX,XXX.XX ≤30 天 总价包干，含税费 

九、其他承诺文件（必填） 
1. 对采购文件所有实质性要求（如资质、设计周期、防护标准等）的响应声明（需逐点列明 “

满足” 或 “不满足”，不满足需说明理由）。 



2. 其他有利于评审的证明材料（如体系认证证书、获奖证书等）。 

十、格式与装订要求 
1. 纸质文件一式三份（一正两副），正本需逐页加盖公章，副本可为正本复印件。 

2. 采用胶装方式装订，不可使用活页夹，封面必须清晰标注‘项目名称’、‘供应商全称’、‘文件

类型（正本或副本）’以及‘有效联系方式’。 

3. 供应商需确保复印件真实有效，如评审过程中对材料真实性存疑，采购人可通过线上平台

（如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电子招投标系统等）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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